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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3]第 31-00010 号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天津渤海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说明编制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说

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

作，以对贵公司编制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

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

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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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曾用

名：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天津渤海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本专项说明”）。

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2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公司向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渤化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天津渤海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石化”）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根据

本公司与渤化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为 188,136.04 万元，

全部交易对价以股份支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标的 
公司 

交易 
对方 

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比例 

交易作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股数 
（股） 

渤海石化 渤化集团 100% 188,136.04 188,136.04 391,135,219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直接持有天津渤海石化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同时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706,018,058.90 元，发行股份数量 183,381,314 股。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与税费以及建设渤海石化丙烷脱氢装置技术改造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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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9 年 12 月 4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

委”）2019年第 65 次会议审核，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获

有条件通过。2020 年 1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

限公司向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10 号），核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三）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2020 年 1 月 13 日，渤海石化已就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天津港保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6BAQ99B）。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渤海石化 100.00%股权，渤海石化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于 2020 年 12 月已获得足额认购，认购对象已于 

2020 年 12月 16 日缴付认购资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将募集资金

净额划付至本公司。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一）置入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渤化集团承诺渤海石化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每年分别不少于人民币 23,033.28 万元、23,585.51 万元和

23,154.55 万元。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为避免争议，本公司、渤化集团理解并确认，《盈利补偿协议》项下以专项审核的净利润

数作为确定渤化集团是否需要承担补偿义务的依据。本公司及渤化集团同意，标的公司业绩承

诺期内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未

达到对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均视为标的公司该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由渤化集团根据《盈

利补偿协议》的有关约定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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